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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夫妻结婚后闪离
房产贬值女方拿回出资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80后”夫妻

婚后矛盾不断

2012 年初 ， 一个年轻女孩柳

小玉找到我， 说自己正被一场想要

逃离的婚姻所困扰。

同为 “80 后” 的柳小玉和汪

小城都是上海本地的年轻人， 而且

是青梅竹马的高中同学。 据柳小玉

说， 汪小城在高中时就喜欢上了自

己， 但由于年纪尚小， 她一直没有

接受汪小城的追求。

一直到 2010 年， 柳小玉才和

痴心不改的汪小城确立了恋爱关

系。

由于两人早已熟识， 因此正式

谈恋爱后一年多 ， 他们就于 2011

年 7 月办理了结婚登记， 同年 10

月又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然而结婚共同生活之后， 两人

发现婚姻围城里的情形和婚前设想

的大不相同。

天性活泼开朗的柳小玉发现自

己与汪小城在生活习惯、 理念和价

值观等方面有诸多不合， 双方常常

为了一点小事而争吵， 矛盾越积越

多， 吵得也越来越凶。

争议焦点

在于房产分配

越吵越伤心的柳小玉眼看两人

的矛盾一时找不到解决办法， 一气

之下在 12 月就回了娘家， 并且很

快向汪小城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汪小城则认为， 柳小玉当初答

应和自己结婚， 但婚后半年就提出

离婚实在过于草率。

他还认定， 柳小玉肯定是这段

时间又认识了心仪的男士， 从而有

了外遇 ， 因此是婚姻中的过错一

方。

为了孩子的事， 双方家长也出

面作了协调。

汪小城的父母代表汪小城向柳

小玉父母表示， 如果女方坚持要离

婚也可以 ， 但汪小城和柳小玉在

2010 年 8 月买的那套房屋如何分

配要由汪小城家说了算。

于是， 两人离婚的争议焦点便

转到了房产分配问题上。

男方要求

赔偿办酒损失

据柳小玉介绍， 这套婚房是小

夫妻俩尚未办理结婚登记前就签约

购买的， 当时的总价是 258 万元，

其中女方出资 56 万元， 男方出资

162 万元， 另 30 万元动用了汪小

城一人的公积金贷款。

两人当初是恋人， 因为是共同

出资， 买卖合同也是两人一起签订

的， 房屋的价格包含了全装全配，

并于 2011 年 8 月交房。

因为 2011 年 10 月入住后， 两

人的感情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双方

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所以就没有去

办理正式的产权登记， 在房地产交

易中心的信息依然显示为 “期房预

告登记”。

对于这套房子， 柳小玉的要求

很简单， 就是希望按照出资比例进

行分割。

但是汪小城的父母对此有不同

意见， 他们认为因为限购政策的出

台， 导致小夫妻闹离婚的那段时间

楼市低迷， 这套全装修房跌价很厉

害， 市值应该只有 230 万元了， 女

方应共同承担损失， 所以女方 58

万元的出资只能折算为 40 几万元。

又因为结婚、 离婚都是女方提

出的， 男方认为女方有过错， 且操

办喜酒等过程造成了男方不小的损

失， 所以只同意返还 25 万元。

分析案情

要求合情合理

柳小玉当初买房的 58 万元出

资也都是父母掏的钱， 她的父母自

然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可是， 柳小

玉离婚的意志又很坚决， 在双方多

次协商未成的情况下， 柳小玉前来

向我咨询， 并委托我代理她的离婚

诉讼。

我根据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告

诉柳小玉， 这套房子的分割取决于

几个因素。

首先从性质上而言， 虽然这套

房产购买于婚前， 但因为是共同出

资并签约购买， 而后又形成了婚姻

关系 ， 所以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从物权法的角度来看， 这处房

产应属于共同共有， 而不是按份共

有 ， 所以她完全可以主张一人一

半 ， 当然法院会根据结婚时间长

短， 双方具体出资额作出调整。

其次 ， 房屋在分割时的市场

价， 如果有贬值确实是需要共同承

担的 ， 但价格并非任何一方说了

算。

在分割时， 可以采取互相竞价

的方式， 由出价高者得到房产， 同

时给对方相应的补偿， 此外也可以

委托专业的鉴定部门评估确定价

值。

至于汪小城要求柳小玉承担过

错赔偿， 或者要求承担结婚花销的

损失， 从证据和法律上看都肯定是

不能成立的。

诉前接触

对方态度强硬

根据我的分析， 这起离婚纠纷

如果通过诉讼解决， 柳小玉要拿回

自己的出资额几乎是没有问题的。

但柳小玉告诉我， 她已经对这

段婚姻没有任何留恋， 因此除了拿

回自己父母当初付出的钱， 她并无

过高的要求， 只希望能尽快了结此

事。

对此我表示， 会尽量争取与对

方以庭前和解或诉中调解的方式来

解决。

在正式接受委托后， 我很快与

汪小城的律师取得了联系， 双方进

行了面谈。

虽然对方也是专业的资深离婚

律师， 但可能因为立场不同， 这位

律师在无法出示证据的情况下， 坚

称柳小玉有外遇应承担精神赔偿，

说汪小城家能返还的房款不超过

30 万元。

首轮诉讼

男方不愿离婚

因为双方差距较大， 我代表柳

小玉于 2012 年 2 月向法院提出诉

讼。

开庭时， 汪小城一反常态， 表

示双方感情基础好， 婚后生活需要

磨合， 不同意离婚， 法官试图进行

的调解离婚也未能成功。

虽然知道对方是想从时间上拖

延来逼迫我们作出经济上的让步，

但柳小玉觉得和预期差距实在太

大， 最终没有妥协。

2012 年 3 月 ， 法院第一次审

理后作出不予离婚的判决。

突收传票

竟是男方起诉

根据法律的规定， 柳小玉在这

次判决生效 6 个月后可以再次起诉

离婚， 这样一来下一次诉讼大概要

到 9 月份。

不曾想 ， 2012 年 8 月 ， 柳小

玉正跟我协商再次起诉的事宜， 却

意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原来汪小

城也有些等不及了， 主动向法院起

诉离婚。

这对希望尽快离婚的柳小玉来

说当然是个好消息， 因为双方就离

婚的意见一致， 起码婚是可以离成

了， 这次诉讼的焦点就只剩下如何

对婚房进行分割了。

未办产证

成为博弈筹码

法院这一次审理时， 双方对房

屋的分割补偿方案分歧依然很大。

汪小城和他的代理人依然在房价下

跌和柳小玉有婚外情这两个问题上

纠缠不休。

而法官提出， 考虑到房屋依然

处于预告登记状态， 尚没有取得产

证登记， 依法不能处理， 要求双方

先去办理产证， 而办产证的税费 7

万元左右先由双方共同承担。 待产

证办出后， 再择日开庭再审。

庭审结束后， 我细细分析了双

方的意愿和局势。

汪小城那边愿意支付的补偿款

在逐渐上涨， 但让步幅度很小， 如

何给汪小城施加压力， 快速达到我

方预期的拿回出资额这个目标呢？

应该说， 汪小城最在乎的是拿

到这套主要由他家出资的房屋， 如果

真如法官所言不办理产证将无法处理

房产只能先处理离婚， 岂不是能给汪

小城最大的压力？ 一旦我们办理了产

证， 双方又无法对补偿款达成一致意

见， 势必进入调查取证、 房价评估、

庭审辩论、 判决执行等漫长的诉讼程

序， 而柳小玉的诉讼目的很简单， 拿

回父母当初的出资款， 并尽快解决此

事。

通过我和柳小玉的沟通， 我们最

终决定， 在补偿方案无法确定的情况

下， 不同意先共同办理产证了。

达成调解

拿回全部出资

虽然我们没有按照法官的建议去

共同办理产证， 但可能是因为法官也

觉得我们仅要求拿回出资额的要求甚

为合理， 因此法官并没有责怪我们，

而是积极地与对方协调， 前后又组织

了两次开庭。

因为对方律师的坚持， 法院还曾

出具了调查令给对方， 让对方去调查

柳小玉是否曾有跟他人的开房记录。

可能是因为调查无果， 以及考虑

到房屋没有产证无法分割过户的风

险， 在经过半年拉锯， 法院已准备将

案件从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之际，

汪小城家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 同意

一次性给柳小玉 58 万元房屋的折价

款。

法官为了在达成调解当日就出具

生效调解书， 也不再坚持先办产证后

分割的通常做法， 只是在调解书中以

“房屋权益” 代替了通常的 “房屋产

权” 这个概念， 将这套房屋的分割事

项在这份调解书中写得明明白白。

结婚短短半年， 离婚耗时一年，

虽然最终案结事了 ， 但对年轻人而

言， “结婚需谨慎” 恐怕还是一句老

生常谈的提醒。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钱钟书曾在小说中将婚姻比作围城， 而一旦一方下定决心逃

离围城， 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

但是根据相关规定， 除非有法律明确视为 “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 的情形， 否则只要一方不愿离婚， 法院通常在第一次诉讼时

不会径行判决离婚。 而第二次诉讼， 按规定需等 6 个月后方能进

行。

于是， 如何既能维护自身合理的经济利益， 又能尽快了结婚

姻， 成了考验离婚当事人和律师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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